


用户需求书



采购项目名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食堂食材物资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牛奶饮品类）


1、 采购项目内容
1． 项目标的及采购预算
	采购内容
	规格
	主计量单位
	单价限价
	预计三年采购数量
	3年采购预算
（最高限价）

	纯牛奶
	≥200ml
	盒/瓶
	2.78
	203796
	人民币566552.88元

	红枣奶
	≥200ml
	盒/瓶
	2.78
	119772
	人民币332966.16元

	合计
	人民币899519.04元



2. 服务时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或累计实际结算款项达到本项目中标金额上限，以先到者为准。
3．服务项目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采购项目技术（参数）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食堂食材物资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牛奶饮品类）。
2．项目配送地点：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指定院区。
3．用餐量：每天供应医院用餐人员约6000人次用餐。
4．计划采购清单的品种及采购数量仅供投标报价使用，实际供货数量以采购人每次提供的订单为准。
5．服务时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或累计实际结算款项达到本项目中标金额上限，以先到者为准。
6.供货时间：采购人为三甲公立医院，全年无休，投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时间供货，法定节假日（如春节、国庆等）亦需正常供货。
（二）项目总体要求
★1．采购人日常用餐人员较多，如供应商将来在合同履约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等，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供应商须承诺在中标后30天内向采购人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额不少于500万元）合同复印件并交由采购人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承诺到期后及时续保，并保证保险期限覆盖本项目合同期。（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2．供应商所供的产品应是国内产品，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及行业内规定的生产与经营内相关标准（如有），保证提供的产品为合法销售、渠道正规、安全产品，保证无异味、无变质等质量问题。所有供应的产品包装必须为原厂封口(除须后期分割的产品外);密封包装无破损、无漏气、内无杂物，标识与实物相符，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明确，生产厂家、地址、联系方式明确，标识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符，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如不符合投标时响应描述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要求无条件退货，由此对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的，供应商应承担该行为造成的一切责任与赔偿；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商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3.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和国家、部门的有关行业标准生产和检验，确保产品质量。要求供应商提供货物的生产厂家信誉良好，配送货物品牌应为市场上流通的主流品牌，有明确的商品标签，不得使用转基因产品，不许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4.供应商应充分做好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严格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定。供应商指派的配送专员，须持有效的健康证、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和配戴胸卡，符合食品行业要求。配送专员必须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无犯罪、无吸毒史，在采购人院内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做出有损采购人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5.供应商不得将中标项目转包、分包，否则采购人可根据合同情况视其违约，并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6.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人相关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按时提供供货及报价清单、盖章的考核表、发票等情况。
7.供应商应能够配合采购人及时更新所提供的符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有效证明材料。如有效的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备案证明等。
8.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配合落实采购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制度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配送工作。供应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险由供应商自理。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9.供应商须按所供商品的销售额开具正式发票。
(三)采购参考清单及单价限价
采购参考清单（数量均为3年预估采购量，产品数量仅供参考，实际供货数量以采购人每次提供的订单为准）。
	采购内容
	规格
	主计量单位
	单价限价
	预计3年采购数量

	纯牛奶
	≥200ml
	盒/瓶
	2.78
	203796

	红枣奶
	≥200ml
	盒/瓶
	2.78
	119772



(四)服务要求
1.送货方式：采购人在送货的前1-3天以邮件、书面、电话等方式通知供应商。订单内容包括：品种、品牌、规格、数量、送货时间、送货地点等。供应商每次根据采购人通知的订单内容准确供货，并按时（按采购人下单指定时间）运送物品到指定地点，供应商随货提供注明产品名称、单位、数量、售价及总金额的商品送货清单，作为采购人入库验收之凭证。供应商在收到订单后4小时以内，如不作任何沟通或反馈，该订货单视作被供应商完全接受。  
2.包装要求：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不同类别使用不同容器分别盛装。每件包装（如有）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贴标签，并标明食品名称（如“纯牛奶”、“鲜牛奶（巴氏杀菌乳）”）、配料表（生牛乳）、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如“常温保存”或“2-6℃冷藏”）、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如GB 25190、GB 19645）、营养成分表。用于产品包装的材料必须清洁，产品无污染。产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定和要求，包装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3.运输要求：运输载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供应商应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所有配送产品，应分类包装并做好密封措施，不能直接外露，防止交叉污染及环境污染。盛装工具应保持洁净，无泥渍、污渍。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产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产品的交叉污染；装车方式切实符合安全卫生要求。本项目项下如对温度有要求产品的，应使用冷链运输，并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4.数量方面要求：保证配送货物数量、重量的准确性，以采购验收人的验货数量、质量为准（标准差不大于2%），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一式四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二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5.对采购人临时的供货要求，供应商需随订随送，并在3小时内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如未能兑现配送时间承诺，采购人可按照无偿退货处理。
6.供应商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采购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供应商。因供应商原因延误交货日期的（采购人要求推迟的除外），采购人有权自行采购，并由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7.经验要求：为确保供应商将来中标后在合同履约时能为采购人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保证货物供应稳定，供应商有固定的产品经营场所和齐全的相关设备，熟悉医院采购需求特点，能够满足医院伙食物资供应需求。具有不同客户的同类项目经验（尤其具有为高校、工厂、大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类型较多人数团体食堂物资供货经验），且完成的项目应获得客户对服务质量满意，体现良好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8.因供应商供应的产品原料质量问题或产品自身质量问题、品质问题造成采购人就餐人员身体不适、身体伤害及经济损失的，须由供应商立即派专人到现场妥善处理，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事宜，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责任、赔偿由此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9.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如采购人在合同执行期间对于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时，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提出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复核。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原件复核或资料作假的，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并上报监管部门处理。（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10.特殊要求：供应商须在送货当天安排至少一名配送人员协助采购人搬运货物至仓库。
11.供应商在实施产品供货期间，不得将配送供货的实际数量及供货地点泄露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供应商必须指派相对固定的人员完成产品配送服务，产品配送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
12.供应商每月提供的报价清单应符合采购人“膳食物资进销存系统”的填报要求。
13.供应商对食品供应链进行明确，所有食品的来源必须清晰，直接接触食品相关产品（包装材料）及预包装食品均要有以SC开头的生产许可证编号，若供应商不是制造商，供应商要与生产食品的源头有固定的供应关系（供货时需提供合同或协议），严禁收购非标准食材供应。食品生产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食品来源应当是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的专业流通市场或具有相关资质的厂家生产，严禁收购非标准产品供应。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如该品牌商品无质量标准，则需由供应商按国家和行业的要求自行描述。
14.为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的目的，从源头上治理医院食堂食品隐患，采购人优先采购已纳入“国家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http://www.chinatrace.org/）”的重点品种。
15.投标时，供应商提供的投标文件应结合本项目实际需求，对本项目所配送食材物资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保障措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牛奶饮品类物资的：①每批次牛奶的质量保证方案；②运输配送环节的质量保证方案；③包装环节的质量保证方案；④储存环节的质量保证方案；⑤验收环节的质量保证方案。
16.投标时，供应商提供的投标文件应结合对本项目的理解与采购人的实际需求提供切实可行的售后及应急服务方案，方案包括：①快速的退换货机制进行阐述，若出现漏配、错配等问题情况方案；②现场服务支持能力；③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④临时配送需求方案；⑤售后服务体系证明。
3、 商务要求
(一)采购项目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本项目服务期3年，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或累计实际食材结算款项达到中标金额时止。
2.交付（实施）的地点（范围）：广州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验收及标准
★1.所配送的产品应是国内产品，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及国家、行业内规定的生产与经营内相关标准（如有），保证无异味、无变质等质量问题，如不符合投标时响应描述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要求无条件退货，对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的，供应商应承担该行为造成一切责任与赔偿。（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2.所配送产品货真价实，能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批次的合格检验证明。
3.所配送货物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4.牛奶饮品类食材验收具体标准如下：
★（1）外包装箱：清洁、完整、无破损、无水渍污迹。印刷信息清晰。
完整性：无胀包、漏奶、变形（特别是利乐包）、封口严密（瓶盖无松动，屋顶包无开角）。标签：符合 GB 7718 要求。品名明确（“纯牛奶”或“鲜牛奶”）、
配料仅为“生牛乳”、产品类型标注清晰（如“全脂灭菌乳”）、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印刷清晰、无篡改、执行标准号正确（常温奶：GB 25190；巴氏奶：GB 19645）、SC标志及编号清晰、营养标签（蛋白质含量需重点核对）。
（2）随机抽样，开包/开盒检验：色泽：呈均匀一致的乳白色或微黄色。
组织状态：呈均匀的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肉眼可见异物、无脂肪上浮。
滋味与气味：具有牛奶固有的纯正乳香味，无异味（如焦糊味、饲料味、氧化味、酸败味等）。杂质：在透明玻璃杯中观察，应无任何外来杂质。
（3）必须符合GB 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适用于UHT超高温灭菌乳/常温纯牛奶。
GB 19645-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适用于巴氏杀菌乳/冷藏鲜牛奶。
GB 19301-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是生产前述产品的基础原料标准，有时也用于溯源检查。
（4）有效期要求：供应商必须保证所供应产品是食用有效期剩余50%（含）以上，如发现不符合要求，但仍在保质期内，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责令其在4小时内重新送货，所发生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如超时送货或再次送货不符合要求的，按“（三）考核要求”第4点处理。
5.凡达不到上述验收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并责令重新配送，相关考核标准则参照《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总务科食堂食材配送供应商考核表》。
6.对产品进行认真验收，对不符合规格要求的产品，供应商应无条件退货；供应商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产品，采购人退货后将记录在案。因供应商供货质量问题(如：变质、发霉、有异味等现象)造成退货、换货的，每出现一次扣除履约保证金1千元。如类似问题出现三次或以上，除了扣除相应保证金外，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
7.供应商必须负责运输、质量检测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有权不定期对供应的产品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国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如检测结果未达到国家食品管理部门的有关标准及供应商承诺的标准，检测费用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还有权扣除当月的全额货款作为罚金，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有权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同时，采购人有权追讨由此而引起的责任。
8.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供应产品（如品种、品牌（如有）、品名、产地、包装、规格等），应严格按采购人要求供应，否则采购人验收人员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事前向采购人提出申请，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变更，替换的产品不得低于中标产品的质量，价格不得高于中标价格。
9.若发现所配送货物超出中标价格情况，第一次处以该产品当天供货额的3倍罚金，第二次处以该产品当天供货额的5倍罚金，第三次处以该产品当天供货额的10倍罚金；合同期内累计达到4次者，采购人可根据合同情况视为违约，并有权上报监管部门，由此引发的所有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10.采购人如果发现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整箱短缺，采购人有权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送货，并扣除其短缺数量的金额。采购人如果发现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单箱包装内实际瓶/盒数量少于标称数量（如标称24盒/箱，实收22盒）。按以下方式处理：该箱整体视为不合格品，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更换。若无法及时补送，处以其缺少数量的金额的10倍罚金，当月类似现象累计达到3次，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情况视为违约，并报监管部门，所发生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11.采购人验收产品后在加工制作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由供应商负责包换或包退，并由供应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三)考核要求
★1.供应商必须服从采购人实施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总务科食堂食材配送供应商考核表》（以下统称“考核表”）及相关评分准则。（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2.服务期内，为了及时了解供应商履行合同的情况，采购人每月对供应商采取考核评定，评定内容由采购人决定（详见《考核表》）。年度评分均值≥80分的为合格，如评估不合格的，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立即解除合同，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合同期内采购人对供应商考核评定累计两个月低于70分的，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立即解除合同，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4.如因供应商货物发生迟交货现象的，作以下处理：①采购人对迟交部分的产品可拒绝收货；②按当次交货产品总价值的5%扣违约金；③处罚标准按照《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总务科食堂食材配送供应商考核表》；④如采购人需要对迟交部分的产品进行自行采购的，供应商负责支付对该部分产品实际采购价格与供应商供货价格之间的差价的10倍金额作为违约金。（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总务科食堂食材配送供应商考核表》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要素和评估内容及其标准
	得分

	
	
	
	

	一、送货时间
	10
	一次不漏地按时送达的得10分。不准时送达少于3次的得8-9分。3次及以上不准时但能与院方及时沟通的得5-7分，不沟通或沟通不及时得4分或以下。
	

	二、产品份量
	10
	每盒严格足量200毫升/每箱规格完整得10分。一盒/一箱份量不足但能及时更正的得7-9分。一盒/一箱份量不足但能与院方及时沟通的得5-6分。一盒/一箱份量严重不足或不沟通或沟通不及时的得4分或以下。
	

	三、货物来源
	10
	能够提供货物来源证明的得10分。发现产品来源不清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扣1分/品种/次，扣完10分为止。
	

	四、差错情况
	10
	按订单送货无差错的得8-10分。较少有差错但能及时补送的得5-7分。经常出错的得4分或以下。
	

	五、及时补送
	10
	若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送货时，能按时按订单送达的得8-10分。偶尔不能按时送达的得5-7分。无法按时或无法按订单送达的得4分或以下。不存在重新送货情形的按满分10分计。
	

	六、联系制度
	10
	在供货过程中发生问题时，根据公司管理层与院方联系的积极性与问题处理结果进行考核，（0-5分）。
若需更换品牌、品种、规格、价格等事宜，能事先与院方联系并商议的得3分。
管理层能主动倾听院方意见的，根据随访频率考核（0-2分）。
	

	七、配送规范
	10
	所使用的运输容器、运输载具、运输包装等符合相关规定的5分。若不符合每次扣1分。
产品价格及其报价单，符合招标文件的定价原则的得5分。若不符合每次扣1分。
	

	八、服务态度
	10
	供应商人员应热情服务，对收货方提出各项合理要求，应耐心，不急躁、不厌烦，并及时处理。每次服务不佳扣2分，如发现3次服务态度问题，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人员。
	

	九、货物质量
	20
	货物质量符合采购人所需及相关规定，没有出现“以次充好”或“货不对板”或“过期产品”或“质量问题”的得20分。
	

	一票否决项
	1、以贿赂或类似贿赂的形式讨好采购人、货物验收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行为。
2、要求检测的商品未经检测，且未按要求限时整改。
3、食品原料质量问题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4、提供虚假发票、虚假货物入库单。
5、上述条款情节严重，被采购人认定为一票否决的。
（若出现上述情况，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当月货款并没收履约保证金，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可根据合同情况视为违约，并报上报监管部门。）

	总分
	_____分

	扣分规则
	总分在90分或以上时，不扣减费用；
总分在60~89分时，扣减(90-总分)×200元；
总分在60~79分时，扣减[(80-总分)×400+3000]元；
总分在60~69分时，扣减[(70-总分)×600+5000]元。
当所得总分处于以上不止一个应扣罚区间时，同时适用全部所处区间的扣减规则，叠加扣罚费用。例如，总分为65分时，扣减总额为：(90-65)×200+[(80-65)×400+3000]+[(70-65)×600+5000]=5000+9000+8000=22000元。
低于60分扣减当月货款的50%。
合同期内累计两个月低于70分，采购人可根据合同情况视为违约，并报上报监管部门。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包括终止合同期间采购费用及重新招标费用）。

	本月减扣金额
	_____元



(四)★履约保证金
1.供应商中标后需以履约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服务期满或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后，采购人将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给供应商。供应商在合同签署一个月内不缴纳履约保证金视为放弃此次服务协议，供应商将承担所有责任后果。（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采购人账号名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账号：3602000509000704422 
开户行：广州市工商银行第二支行。
2.如在合同执行期间因供应商违约导致履约保证金部分扣除的，供应商需在5个工作日内将扣除的履约保证金补齐。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提前终止合同时，采购人有权不退回履约保证金给供应商。
在供应商完成其合同义务，包括任何保证义务后90日内，一次性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如合同解除后90天内采购人未能及时退还保证金，则采购人每逾期1日按照履约保证金总额的1‰赔偿给供应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逾期除外）。
(五)报价要求
1．投标及结算时的单价包括货物、加工、检测（包括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包装、仓储、运输保险、运输、装卸、售后服务、人工费、社保、五险一金、各项税费、利润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在合同期内原则上固定不变。
2．本项目采用单价报价形式，并按用户需求书采购清单中的预估数量合计报价作为本项目的投标总报价。本项目的价格评审以总报价为依据。
[bookmark: _GoBack]3.结算价格＝牛奶饮品类的单价报价×经采购人确认的实际配送供货量。供货时按采购人需求的实际品种数量、结算价格以及当月考核结果办理合同结算手续。
4．实际数量以采购人的验货及过磅数量为准，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至少一式四份的纸质电脑版送货清单及邮件形式发送电子版（Excel格式）送货清单到采购人指定的电子邮箱地址。其中，送货清单含：品种、品牌、规格、配送数量、实收数量、单价、总金额、送货人签字等，并加盖公章；待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两份，作为送、收货凭证及结算依据。
(六)结算及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根据结算单价，按采购人需求的实际品种数量、结算价格以及当月考核结果办理结算手续。
2.每月据实结算一次。供应商完成当月供货订单后，于次月25日前凭正式发票及经采购人确认的送货清单以及双方确认的月度考核评分表，向采购人申请付款，采购人收到申请核对无误后在10个工作日内结清上月所有货款。
(七)发现供应商有以下行为，经调查属实的，采购人有权上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经同意后，采购人可解除相关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退还：
1.在合同执行阶段，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不符合的；
2.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供应资格的；
3.中标供应项目有转包、分包行为的；
4.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更，已经不具备承接供应项目能力的；
5.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向采购人供货的；
6.有行贿、给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7.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制假、掺假、售假或销售无证食品、未按规定经营范围经营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8.因所供货物质量原因导致院区内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的；
9.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严重影响采购人声誉和形象或严重造成采购人损失的其他行为的；
10.供应商未在中标后30天内提供有效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
11.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合同的解除并不因此免除违约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八)其他要求
1.投标人配送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如配送人员健康证临期，须在证件过期前5日内提交新的有效合格健康证明，配送人员应固定，服从管理。配送人员及车辆进出医院应遵守医院相关规定，如：不得滋事、酒驾、行驶速度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等。
2.投标人应遵守医院相关制度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
3.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事故，经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确认是投标人提供货物存在质量安全问题造成的事件或事故，投标人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投标人如果连续发生三次不履行供货义务或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违约责任。若确属政策、生产厂家调整品种等原因造成缺货无法正常供应的物品，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提出解决方案。
5.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 标准，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行业标准与双方共同认可的约定标准不一致时，以标准最高者为准。
6.投标人须按等级保质保量完成供货，如提供的货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投标人必须按时负责调换至合格为止；如连续3次调换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违约责任。
7.预包装原料必须为原公司(厂)生产的全新产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技术参数和规格要求，并达到采购人对食材的要求，不得提供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过期、无证不合格物品进行配送。
8.投入人员要求：投标人为本项目投入足够数量的高素质服务的人员（如专职检验人员、配送服务人员等），能够确保本项目正常供货以及货物后续使用、退换、安全、及时响应等问题。
9.仓储能力：（注：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需提供仓储能力证明材料：①仓库属于自有的（公司名义下的需提供证明），须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及仓库现场图片； ② 仓库属于租赁的，提供仓库租赁合同复印件及仓库现场图片，租赁合同须以投标人公司名义或法人代表签订，且租赁期限须大于或等于本项目服务期限。提供租赁合同的必须附业主相关产权证明文件（仓库产权或土地使用证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③自有或租赁的，证明材料中须能体现仓库的面积大小。）
10.物流服务能力要求：
投标人应自有或租赁运输货运车辆不少于2辆，确保按采购人要求能安全、及时的供应货物。
11.应急处理能力要求：投标人应熟悉和了解医院环境、人员、日常使用特点，针对医院食材类配送各环节、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的提供应急预案。
（注：本项目共11个“★”号条款，需求书中标注“★”号的条款，投标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须提供相关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